通盤解決當前犯罪問題之道

我們相信有關機構每經歷一波治安上的風暴，就會在行政及相關措施上進行行實質的改善。但是，我們也十分擔心在面臨瞬息萬變的社會情勢時，這種改善可能只是嚐試與錯誤的結果，是片面的，也是治標的。回顧以往兩三年，甚至過去十年的犯罪情況以及相因應之各種措施，似乎讓人覺得台灣地區的治安狀況愈來愈不理想，而各種因應措施也難有積極的效果。
並非傳播媒體製造假象

美國學者曾經指出，有時特殊犯罪浪潮的出現，一方面和實際發生的突增案件有關，但在另一方面，也會因大眾傳播及官方的因素，而使得情況看來更為嚴重。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討論台灣地區這幾年的狀況。換言之，我們要推敲一下台灣的犯罪情勢在實際上是否眞的有惡化的趨勢？大眾傳播媒體所傳佈的消息是否使這個趨勢益發顯得嚴重？

在過去五年中，每當社會上發生一件或一連串大案件，報章雜誌及電視台就會用很大的篇幅或時間來報導、評論，並不時指出「治安的紅燈亮了」。台灣蕞爾小島，人口密集，再加上傳播媒體效率極高，每次重大案件發生就因此而引起極大的震撼。使得民眾們覺得犯罪情勢在急速惡化。政府官員及民代意表也多依賴大眾傳播媒體的消息來源，他們也會感到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的嚴重性。因此，我們不能不說大眾傳播媒體的在民眾對犯罪趨勢的知覺上有着很大的影響。不過，這種知覺到的犯罪趨勢却也不是完全的假象。
根據實際的官方犯罪統計資料而論，在民國六十六年以後，總犯罪人數先是略微下降，但到六十九年又急劇上升，這種上升的趨勢與犯罪種類有關。約略而言，傷害、殺人、搶奪及搶刧等犯罪情況有逐年惡化的跡象，並無例外。竊盜、公共危險及妨害風化有惡化的趨勢，但有時會略為好轉。此外，烟毒、走私、貪污、賭博、妨害家庭、侵佔等罪並沒有與日俱增的情況發生，質言之，實際的犯罪資料充份顯示了暴力犯罪的上升趨勢，並非傳播媒體所製造的假象。
必須了解犯罪前因後果

如果上述的討論沒有問題的，讓我們來檢討各有關單位所採取的因應措施的效果問題。大致上，從大眾傳播媒體上我們得知，有關單位多半是卽刻成立以月日為代號的專案小組，動員警力加緊查緝，懸賞捉拿嫌犯、呼籲民眾合作，加强有關受害業者或個人的安全措施，依法究辦可能之失職人員以及行政處分。近來，也有着手從事法令修改的情形。
這些措施對於短期間犯罪趨勢的惡化固然可以收到扼阻的效果，但是就長期來看，我們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設計出一套有效的根本辦法來解決這個日益嚴重的治安問題。

若進一步推究，我們會發現癥結乃在於有關機構對犯罪情勢及其成因瞭解太少，應變的各種措施也就難以有實際效果了。舉例來說，就强盜及槍奪犯罪的犯罪原因而論，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在年度犯罪狀況及其分析中，只列出粗略原因的分佈狀況。如七十年度强盜犯共三十七人，百分之四十六係因「投機圖利」，百分之十九係因「性情暴戾」，搶奪犯五百人中有百分之六十八的犯罪原因是「投機圖利」。這樣的犯罪原因之分析似乎太過於接近犯行的描述，對瞭解實際成因並無太大助益。此外，也有一些資料應該可以深入探討，却只在數據報告後就沒了下文。例如，搶刧犯出身自小康之家的由民國六十六年的百分之十三增加到七十年的百分之三十四，這實在很令人震驚的，也極可能是問題癥結之所在，但目前的法務及警政機關似乎並未就諸如此類的情形深入瞭解，詳加分析。於是，在各類官方的報告中，類此重要現象就變成了死的數字，毫無實質的意義，無助於對犯罪情勢及其成因深入的瞭解。
因此，為積極應付犯罪情勢之惡化，除了立卽採取各項有效的合法措施加以處置外，更應儘速着手籌謀更具積極性及突破性的根本解決方案。我們建議從兩方面入手：一、成立直接向行政院院長負責之特別委員會，全盤檢討當前犯罪及其有關的狀況，提出長短程可行方案以供採行。二、儘速强化旣有之犯罪問題研究機構，並加强支援有關之研究計劃。
由於台灣地區犯罪情勢有惡化傾向，而正常的行政系統似乎有窮於應付的情形。如果決策當局仍舊企圖責成有關單位自行檢討與改善，可能無法診斷出問題之所在。此時，只有成立具超然客觀立場的特別委員會才可能發掘眞相，籌謀根本解決之道。這個特別委員會之組成似可羅致社會各界認為公正之中央民意代表、省級民意代表、舉例界人士、法律界人士以及較活躍之民間團體領袖（如青商會等）。這些委員直接由行政院院長聘請，在委員會之下成立專案研究小組網羅更多有關之專業人才從事實際研討工作，提供委員會詳盡資料。各有關政府機構不得拒絕委員會收集資料以及從事實地調查之要求。必要時，委員會亦可舉辦聽證會。總之，務必使得委員會不但能超然客觀，更能眞正深入瞭解眞相。如果特別委員會能大致依據以上原則展開工作，提出詳盡分析報告，我們相信不只對當前的困境提出短程的解決方法，對社會的長期發展亦可提供堅實的基礎。
研究防範應是當前急務

特別委員會應該是臨時性的組織，為長遠安定社會計，我們應該刻不容緩的强化現有的犯罪問題研究機構。例如法務部犯罪問題研究中心歷來對犯罪問題的分析研究已有相當的績效，但在體制上，在人員財力上似乎還不够理想。難以應付當前的需要，應該予以大幅度的改善，以便充分發揮功能。此外，亦應加强中央警官學校研究所犯罪學方面的研究能力，並透過有關研究支助單位推動積極的犯罪問題研究計劃。這種長期性的研析工作再加上特別委員會的積極效能當可有效地紓解我們所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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